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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●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：69,449,234股 

●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：2014年 12月 1日 

 

    一、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

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湖高新”或“公

司”）控股股东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联投集团”）于 2010

年 3 月 18日通过协议受让东湖高新 69,449,234 股限售股上市，有关情况如下： 

1、股权转让情况 

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凯迪电力”与联投集团分别于 2010年 1月

17日、2010年 3月 15日在武汉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、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》，经湖

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《省国资委关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收购

凯迪电力所持东湖高新股份数量调整的批复》（鄂国资发展[2010]60号）核准，联投集

团通过协议受让凯迪电力所持东湖高新 69,449,234 股限售股。 

双方于 2010年 3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过户手

续。 

2、联投集团承诺：在收购完成后所持有的东湖高新 69,449,234股股权，自股权过户

完成之日（2010年 3月 18日）起 36个月内不进行上市交易。 

 

二、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

单位：股 
序

号 
股本变化日期 变化原因 变化前 增加 变化后 

1 2010 年 3月 1 日 
公司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

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 
275,592,200 220，473，760 496,065,960 

2 2012 年 11月 16 日 
向联投集团非公开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 
496,065,960 96,308,869 592,374,829 

3 2013 年 5月 16 日 

向上海瑞相泽亨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非公开发行股

份募集配套资金 

592,374,829 41,882,955 634,257,7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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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

1、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联投集团承诺：在收购完成后所持有的东湖高新 69,449,234

股股权，自股权过户完成之日（2010年 3月 18日）起 36个月内不进行上市交易。 

2、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联投集团所做承诺的履行情况：截至公告日，联投集团严格

履行承诺，未违规上市交易，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。 

 

四、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

1、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：69,449,234 股； 

2、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：2014 年 12月 1日； 

3、本次限售股上市明细清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股东名称 

持有限售流

通股数量 

持有限售流通

股占公司总股

本比例（%） 

本次上市数

量 

剩余限售流

通股数量 

1 
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 
69,449,234 10.95 69,449,234 96,308,869 

合计 - 69,449,234 10.95 69,449,234 96,308,869 

 

五、股本变动结构表 

单位：股 

 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
1、国有法人持股 165,758,103 -69,449,234 96,308,869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65,758,103 -69,449,234 96,308,869 
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
A 股 468,499,681 69,449,234 537,948,915 
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68,499,681 69,449,234 537,948,915 

股份总额  634,257,784 0 634,257,784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

 


